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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  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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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品产地采样技术规范

1 范围

本文件规定了果品种植地采样的基本要求、采样、样品的包装和标识、样品的运送等技术内容。

本文件适用于北京地区种植地新鲜果品的采样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。

3 术语和定义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
3.1

批 lot；batch

相同生产条件下生产的同一品种或种类的果品。

4 基本要求

4.1 应由经培训考核合格并获得授权的专业人员负责采样，或交由专门的采样机构；采样人员宜有 2

人及以上。

4.2 宜采取随机采样，采集的样品具有代表性。某些特殊情况下，可进行选择采样。

示例：为了查明混入的其他品种等，允许单独采集可疑植株。

4.3 样品采集、运输及贮藏过程中应防止待测组分发生变化、损失，避免污染。

4.4 采样过程中，应及时、准确记录采样的相关信息，包括采样人员、时间、地点、样品名称、样品

外观及状态等。

5 采样

5.1 采样准备

5.1.1 确定采样目的

在采样前明确采样目的，进行现场调研。

5.1.2 准备采样用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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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样用具包括样品袋、保鲜袋、包装盒、纸箱或冷藏箱、果剪、高枝剪、标签、封条、笔等。保证

用具清洁、干燥、无异味，不会对样品造成污染。

5.2 采样方法

根据产地面积和地形不同，可选用随机法、对角线法、五点法、Z形法、S形法或棋盘式法等进行

多点采样。

5.3 采样单元

每批中产地面积小于或等于 1 hm2的，以 0.1 hm2～0.2 hm2作为一个采样单元；产地面积大于 1 hm2

小于 10 hm2时，以 1 hm2～2 hm2作为一个采样单元；产地面积大于 10 hm2时，以 2 hm2～5 hm2作为一个

采样单元。每批采样单元不宜少于 5 个。

5.4 采样量

每批样品的采样量应根据检测项目和合同要求执行，其最低采样量应满足表1要求。

表1 果品采样量

果品名称 采样量

小型鲜果：枣、樱桃、李子、杏、仁用杏、蓝莓、坚果、核桃、板栗等 2 kg

中型鲜果：桃、苹果、梨、油桃、葡萄、柿等 3 kg

注：仁用杏采样量为去除果肉后的重量；核桃采样量为去除青皮后重量；板栗采样量为去除栗苞后重量。

5.5 采样时间

采收宜在清晨露水已干至中午或傍晚转凉后进行，下雨天不应采样。

5.6 样品的采集

5.6.1 每采样单元内选择 1 棵植株进行采样，小灌木可在 1 m2～2 m2的种植面积内采样。

5.6.2 采集样品时，随机在植株不同部位（上、下、内、外、向阳和背阴面）采集同一成熟度的果实。

5.6.3 采集的仁用杏、核桃、板栗应就地分别去除果肉、青皮、栗苞。

5.7 样品处理

样品采摘后应直接包装，严禁置于地面上。

6 样品的包装和标识

6.1 包装

6.1.1 不能现场检测的样品应进行包装。包装材料应坚固、干净、无毒、无异味，有一定的通气性，

不对果品造成污染；如使用塑料制品包装，可在包装上打孔通风。

6.1.2 包装时，果品应码放整齐，避免挤压损伤。

6.1.3 浆果类果品应放入防挤压的包装容器内，容器底部应平坦，内壁光滑，内垫海绵或其他柔软缓

冲物，每个容器内的样品重量不宜超过 0.5 kg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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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1.4 样品包装后应密封，封条上注明封样时间，由采样人员及被采样单位人员共同签字确认。

6.2 标识

6.2.1 样品外包装上应做好标识，标识牢固，字迹清晰、完整、规范。

6.2.2 标识内容包括样品名称、品种、编号、重量、外观情况、质量等级、采样地点、采样日期、要

求检测的项目及其他相关信息等。

6.2.3 同一批样品，包装标识应一致。

7 样品的运送

7.1.1 运送时应选用减震性能好的运输设备，不应与其他物品混运。装车应摆实绑紧，并做到轻装、

轻卸，层间可加减震材料，防止颠簸摇晃使果实受到机械损伤；浆果类果品运送时应使用硬质包装箱。

7.1.2 高温季节长途运送样品应采用低温包装或放入冷藏车；低温包装时，应使用适当的材料包裹样

品，避免样品与冷冻剂直接接触造成冻伤。

7.1.3 样品宜在 24 h 内运回实验室，如超过 24h 应按照所需检测项目的要求进行缩分冷冻后运送。原

则上不允许邮寄和托运，应由采样人员随身携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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